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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68 

促进和保护人权 
 

 

 

  2014 年 12月 4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通过二十二周年的材料(见

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8(“促进和保护人权”)下的文件分发

为荷。 

 

姆扎法·马德拉基莫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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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月 4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乌兹别克斯坦宪法》——22周年 
 

 12 月 8 日，乌兹别克斯坦将迎来其基本法——《宪法》通过 22 周年。 

 若干年来，对公共行政机构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宪政改革，为民主发展和自由

的民间社会奠定了稳固的法律基础。 

 《宪法》最高度地注重人权和自由；在人权自由的基础上，从法律角度明智

地确定了“民间社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国采取重大步骤，制定了若干部法律，进一步完善两院制议会的活动，加

强了所有各级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在审议和通过法律条例方面的作用；结果，

目前，不考虑各派别(代表团组)的意见和建议，一份文件都通不过。 

 乌兹别克斯坦议会通过了 16 部法典和 700 多部法律，批准了 80 多分国际人

权文书。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的组织及其活动的秩序是在分权基础上进行的。

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乃是分权原则所在。 

 在进一步改善法律制度的方式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建设了独立的司法部门。 

 特别是， 

– 组织了专门处理刑事、民事和商业案件的法庭。形成了挑选合格司法人

员的机制； 

– 组织了挑选法官的特别机构——评选法官及其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

国总统职务之建议的高级资格认证委员会； 

– 从 2008 年起，废除了死刑，羁押的批准权由检察官转到法院； 

– 在宽宏大度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规定了无期徒刑或长期监禁，以

取代死刑。无期徒刑是最严厉的处罚，适用于两类犯罪——情节恶劣的

预谋杀人和恐怖主义。在我国，这些处罚措施也不适用于妇女、犯罪时

年龄不足 18 岁者和超过 60 岁的男子； 

– 严重和非常严重的犯罪类别中，有 75%被改划为不对社会构成重大威

胁、不非常严重的犯罪； 

– 采用了囚禁以外的替代处罚形式。规定有 26 项犯罪不适用涉及囚禁的

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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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族价值观的基础上，目前立法制度规定对 53 项犯法行为进行调解； 

– 大幅缩短了初步调查和羁押期间，规定了法庭审查案件和具体期限； 

– 对于由经济犯罪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规定予以赔偿，对此类犯法行为

不采用涉及囚禁的处罚； 

– 立法制度引进了“米兰达权利”。被拘留者从一开始就有权得到法律服

务。确保了律师活动和律师专业辩护的独立性。 

 刑法和刑事实践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和犯罪情况产生了

积极影响。 

 必须强调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为改善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实行

了各项社会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结果。 

 2013 年，人口的实际收入增加了 16%，月平均工资、退休金、社会福利和

奖学金增加了 20.8%。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的 37.5%。本年度打算把该比例

提高到 41%。 

 无疑，连贯的继续开展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在实行我们确定的“从强

国走向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原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骤。 

 我国《宪法》为在财产拥有者的保健、教育和权利领域保护公民权利，提供

了稳固的法律框架。 

 我国已经形成了按照最高的国际标准和要求、为公众提供免费优质医疗护理

的统一制度。 

 应当特别指出，由于大规模采取措施维护公众健康，确保为医疗保健系统提

供最新设备，进一步加强疾病预防工作，乌兹别克斯坦的预期寿命已从 66 岁延

长到 73.5 岁，女性则延长到 75 岁。 

 我国根据国家计划，按照 9+3 方案，实行 12 年免费的总体义务教育。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学生在校学习 9 年，再在专门专业学校和高中学习 3 年，

此类学校的每名毕业生除完成基本学科的学业外，还具备了劳务市场所需的 2 至

3 项专业技能。 

 在本领域，设立了 1 500 所新的专业学校和高中。按照国家和国际的教育标

准，建立了高等教育机构。 

 世界银行称，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的识字率居世界前列，大约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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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有超过 1 800 000 儿童正常参加 30 多项体育活动。这一

数字是 2003 年的 1.4 倍。应当指出，过去 10 年来，建造了 1 113 所儿童体育设施。 

 联合国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预算 35%以上用于教育。 

 过去 23 年独立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清楚展示了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此

期间，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规模扩大了 4.1 倍。 

 法律和立法框架的持续改善，为社会自由化和商企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这

对于我国经济连贯和可持续的发展，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而言，十分重要。 

 首先，《宪法》明确保障支持小企业和私人商企活动。仅在去年，乌兹别克

斯坦就有 26 000 多家小企业开始运作，到年底，该部门投入运作的企业总数达到

19 万。 

 同时，小企业占了工业生产的 23%、市场提供的几乎全部服务、18%的出口

商品和从事经济各部门活动的人员的 75%。 

 我国不断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在农村地区建造了舒适的住房，配备各种便利

设施，这已成为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准方面的传统做法。过去 4 年来，在 159 个

村庄建造了 23 000 多所住宅，超过 1 000 个社会基础设施。在今年年底前，就计

划交付 10 000 多套合乎标准的个人住房。 

 目前，我国有 8 000 多家非赢利非政府组织。过去 3 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最高会议下属的支持非赢利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机构公共基金所拨

款项总额翻了一番。 

 在我国境内 140 多个民族和族裔群体，他们的民族和文化中心正常运作。此

类中心对保存、发展和加强这些民族的文化、语言、传统和习俗作出了贡献。 

 为支持新闻媒体设立了体制框架。这样，过去 10 年来，印本媒体数量是原

来的 1.5 倍，电子媒体为原先的 7 倍，其总数超过 1 300 家。其中，87%为私营广

播电视频道。 

 乌兹别克斯坦走上独立之路后，在其悠久历史和丰富民族价值观基础之上取

得的发展，得到了国际承认，促进乌兹别克斯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其应有的

一席之地。 

 当然，《宪法》能体现一个国家权威和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国的根

本大法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及其觉悟和文化；它为我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

组成的大家庭的辉煌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